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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水利厅行政许可决定
鄂水许可〔2021〕62号

省水利厅关于三峡后续工作长江中下游影响
处理湖北咸宁嘉鱼段河道整治工程施工
临时码头涉河建设方案的批复

嘉鱼县水利和湖泊局：

《关于请求解决三峡后续工作长江中下游影响处理湖北咸宁

嘉鱼段河道整治工程施工临时码头的申请》及相关资料收悉。经

研究，现就该工程涉河建设方案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在长江右岸对应嘉鱼长江干堤桩号 305+600、

311+100和 316+000河道管理范围内设置三峡后续工作长江中下

游影响处理湖北咸宁嘉鱼段河道整治工程施工临时码头。

二、临时码头工程应先征得航道、海事、自然资源和生态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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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等部门同意后方可实施。

三、3处临时码头利用原有下河坡道转运河道整治工程所需

物资。临时码头不得在汛期（本省防汛期为每年的 5月 1日至 10

月 15日）内运行，不得用于其它任何项目使用，河道内不得设置

堆场，不得改变现状滩岸原貌，严禁向河道内倾倒弃土弃渣。

四、临时码头运行期间，应在码头区域设置公示牌，接受媒

体和社会监督。

五、本行政许可决定有效期至 2022年 12月 31日，自签发之

日起计算。期满后，本行政许可决定失效，你局应及时废除码头

功能，恢复滩岸原貌。

湖北省水利厅

2021年 3月 2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咸宁市水利和湖泊局。

湖北省水利厅办公室 2021年 3月 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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